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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古麒绒材”或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

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５

］

３９７

号）。 本次

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或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

行股份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２．０８

元

／

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０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

发行数量的

４０％

。

古麒绒材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１９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古麒绒材”股票

２

，

０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

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安徽古麒绒材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主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

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限售

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４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未足额申

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

售对象在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违规次数合并

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

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

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

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和配售业

务。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

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弃认

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

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人（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

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

购户数为

１３

，

０９７

，

５６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４６

，

９７３

，

４４８

，

０００

股，

配号总数为

２９３

，

９４６

，

８９６

个，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

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９３９４６８９６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主板上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为

７

，

３４８．６７２４０

倍，高于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

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

２

，

０００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２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４

，

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８０．０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２７２１５８００２％

， 申购倍数为

３

，

６７４．３３６２０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Ｔ＋１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１１

室进

行摇号抽签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１

日（

Ｔ＋２

日）

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安徽古麒绒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５

年

５

月

２０

日

证券代码：

600531

证券简称：豫光金铅 公告编号：临

2025-035

债券代码：

110096

债券简称：豫光转债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豫光”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本次公司为上海豫光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

000万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249.75万元（不含本次担保

金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

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上海豫光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80,000万元的担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或董事长书面授权的代表在担保额度内，办理具体的签署事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3日和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公司指

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刊登的《关于2025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04）和《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5-009）。

（二）上海豫光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因其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与盛京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为上海豫光提供金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的连带责任

担保。公司已实际为上海豫光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7,249.75万元（不含本次担保金额）。上述担保

属于公司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091836646L

3、成立时间：2014年1月28日

4、注册地址：上海市普陀区曹杨路1888弄11号3楼303室-K

5、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6、法定代表人：李晓东

7、主要经营范围：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金属材料、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

民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矿产品、金银饰品、珠宝首饰、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汽车配件、

五金交电、木材、钢材、办公自动化设备、通讯设备的批发、零售,货物运输代理，仓储服务（除危险化学

品），商务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股东情况：公司持有上海豫光100%股权

9、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4年12月31日，上海豫光资产总额749,848,407.56元，负债总额483,035,985.6元，净资产

266,812,421.96元， 资产负债率64.42%；2024年1-12月利润总额48,202,635.93元， 净利润37,070,

040.65元（上述合并报表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2025年3月31日， 上海豫光资产总额1,548,054,552.35元， 负债总额 1,266,984,988.73

元，净资产281,069,563.62元，资产负债率81.84%；2025年1-3月利润总额17,552,413.05元，净利润

14,398,429.78元（上述合并报表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为上海豫光提供担保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1、保证人：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2、债权人：盛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普陀支行

3、债务人：上海豫光金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最高债权额为：币种人民币金额（大写）叁仟万元整（其中币种不同的业务按

发生日债权人挂牌的外汇牌价折算）。 本合同项下被担保的主债权的发生期间为2025年5月15日至

2026年5月15日。

5、保证担保的范围

保证人保证担保的范围为主债权本金、利息、逾期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

（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以及鉴定费、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仲裁费、公证费、律师费、公告费、

执行费、保全费等债权人为实现债权而发生的合理费用以及其他所有主合同债务人的应付费用。

6、保证方式

本合同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7、保证期间

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期间为三年。

四、担保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上述担保事项是为了满足全资子公司上海豫光生产经营需要，有利于推动公司业务的开展，符合公

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被担保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动风险及决策能够有效控

制，可以及时掌控其资信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

造成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担保总额度为人民币319,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58.05%；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包含已批准的担保额度内尚未使用额度与担保实际发生

余额之和）为人民币162,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29.41%；公司对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157,8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28.64%。 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河南豫光金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

603858

证券简称：步长制药 公告编号：

2025-090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上午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问答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buchang.com）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于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为

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 公司计划于2025年5月28日上午11:

00-12:00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问答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体

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上午11:00-12: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问答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赵涛先生

董事会秘书：王新女士

财务总监：赵晓刚先生

独立董事：李洪武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2025年5月28日 (星期三) 上午11:00-12: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至5月27日(星期二)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

邮箱（ir@buchang.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刘艺博

电话：15389675413

邮箱：ir@buchang.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山东步长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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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上午 9:30-10:30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

“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ir@chinacrt.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已于2025年4月30日发布公司《2024年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将于2025年5月27日上午

9:30-10:30举行2024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视频结合网络互动的方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2024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具

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及方式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上午9:30-10:3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视频直播和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总经理、独立董事、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等相关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7日（星期二）上午 9:30-10:3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 投资者可于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至5月26日（星期一）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 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preCallQa），根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

过公司邮箱ir@chinacrt.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411-82810881

联系邮箱：ir@chinacrt.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业

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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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召开时间：2025年5月19日（星期一）下午14：30

召开地点：广东省梅县华侨城香港花园香港大道宝丽华综合大楼二楼会议厅

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邹锦开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469人， 代表股份435,189,11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00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87,953,9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829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63人，代表股份47,235,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0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5人， 代表股份47,455,11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181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19,9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63人，代表股份47,235,2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08％。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议案的表决方式：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2、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978,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25％；反对3,355,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711％；弃权854,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64％。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896,0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35％；反对3,443,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912％；弃权849,7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1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3％。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及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890,0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121％；反对3,710,5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526％；弃权588,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56,0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9407％； 反对3,710,

5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8191％；弃权588,5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402％。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7,497,8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406％；反对4,930,85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7％；弃权960,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1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1,563,81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5855％； 反对4,930,

8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3906％；弃权960,4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39％。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邹锦开先生已回避表决。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29,879,3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799％；反对4,368,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37％；弃权941,4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1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6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2,145,4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112％； 反对4,368,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049％；弃权941,4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6,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39％。

表决结果：通过。 关联股东王华清先生已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经营计划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004,8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385％；反对3,285,3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49％；弃权898,9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6％。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028,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439％；反对3,199,6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352％；弃权961,3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9％。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1,078,6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0555％；反对3,160,2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262％；弃权95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3,344,6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1.3382％； 反对3,160,

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593％；弃权950,25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256,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24％。

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通过关于调整2025年度对子公司日常经营融资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30,291,7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747％；反对3,962,800股，占

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9106％；弃权934,55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47％。

表决结果：通过。

3、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同时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2024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陈必成、卢冠良

3、出具的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

人员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见证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宝丽华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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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东宁路599号顾家大厦一楼会议中心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0,532,52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9.95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提议召开，并由

公司董事长邝广雄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3人，其中董事顾江生先生、杨榕桦先生、吴芳女士、独立董事谢诗蕾女士、郭鹏先

生、徐起平先生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其中任扩延先生、葛玉者女士因公出差未能出席会议；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邦灯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出席情况；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顾家家居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387,580 99.9647 133,340 0.0325 11,600 0.0028

2、议案名称：顾家家居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361,480 99.9583 133,340 0.0325 37,700 0.0092

3、议案名称：顾家家居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060,980 99.8851 426,940 0.1040 44,600 0.0109

4、议案名称：顾家家居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337,303 98.0038 8,150,517 1.9854 44,700 0.0108

5、议案名称：关于开展外汇交易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356,680 99.9572 131,340 0.0320 44,500 0.0108

6、议案名称：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和贷款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308,380 99.9454 186,240 0.0454 37,900 0.0092

7、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孙）公司、控股子（孙）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646,516 98.0791 7,848,084 1.9117 37,920 0.0092

8、议案名称：顾家家居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365,680 99.9594 130,740 0.0318 36,100 0.0088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218,480 99.9235 280,140 0.0682 33,900 0.0083

10、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369,120 99.9602 150,080 0.0366 13,320 0.0032

1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5,369,282 99.7664 129,140 0.1971 23,920 0.0365

1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83,649,209 99.9551 136,260 0.0355 36,100 0.0094

13、议案名称：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273,180 99.9368 223,040 0.0543 36,300 0.0089

1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10,360,160 99.9580 136,460 0.0332 35,900 0.008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开展外汇交易业务

的议案

38,635,551 99.5469 131,340 0.3384 44,500 0.1147

8

顾家家居2024年年度

报告及摘要

38,644,551 99.5701 130,740 0.3369 36,100 0.0930

9

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的议案

38,497,351 99.1909 280,140 0.7218 33,900 0.0873

10

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38,647,991 99.5790 150,080 0.3867 13,320 0.0343

11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执行及2025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

议案

38,658,331 99.6056 129,140 0.3327 23,920 0.0617

12

关于2025年度非独立

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38,639,031 99.5559 136,260 0.3511 36,100 0.0930

13

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

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38,552,051 99.3318 223,040 0.5747 36,300 0.0935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7，涉及特别决议事项，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11，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宁波盈峰睿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顾家集团有限公司为关联股东所

持合计股份345,010,178股，已进行了相关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12，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李东

来先生及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关联股东所持合计股份26,710,951股，已进行了相关回

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何晶晶、金伟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认为：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

603268

证券简称：

*ST

松发 公告编号：

2025

临

-044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1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广东省潮州市枫溪镇如意路工业区C2-2号楼四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9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9,244,14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3.819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人员的资格均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卢堃主持会议。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静女士出席了会议；公司副总经理章礼文，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石志远律师、郭备律师

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松发股份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9,448 99.7669 19,100 0.0241 165,600 0.2090

2、议案名称：松发股份 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9,448 99.7669 19,100 0.0241 165,600 0.2090

3、议案名称：松发股份 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9,448 99.7669 19,100 0.0241 165,600 0.2090

4、议案名称：松发股份 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9,448 99.7669 19,100 0.0241 165,600 0.2090

5、议案名称：松发股份 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9,448 99.7669 19,100 0.0241 165,600 0.2090

6、议案名称：关于 202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9,448 99.7669 19,100 0.0241 165,600 0.2090

7、议案名称：关于 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8,448 99.7656 19,100 0.0241 166,600 0.2103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 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9,448 99.7669 19,100 0.0241 165,600 0.2090

9、议案名称：关于预计 2025�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9,448 99.7669 19,100 0.0241 165,600 0.2090

10、议案名称：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9,058,148 99.7652 20,400 0.0257 165,600 0.2091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983,748 99.6713 27,500 0.0347 232,900 0.294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5

松发股份2024�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

15,137,448 98.7945 19,100 0.1246 165,600 1.0809

6

关于2025年度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

的议案

15,137,448 98.7945 19,100 0.1246 165,600 1.0809

9

关于预计2025�年度

担保额度的议案

15,137,448 98.7945 19,100 0.1246 165,600 1.080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其中议案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会议股东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石志远、郭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

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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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松发股份” ）第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5年5月19日

以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卢堃先生召集和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公司监

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事宜的议案》。

鉴于公司的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项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的同意注册批复，根据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授权，公司拟根据于2024年10月16日签署

的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协议》 及2024年11月29日签署的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与苏州中坤投资有限公司之重大资产置换协议的补充协议》的约定，将公司截至

评估基准日（即2024年9月30日）的经评估的全部资产及经营性负债向公司全资子公司潮州松发品牌家居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松发品牌家居” ）进行增资，其中49,990万元计入新增注册资本，其余计入资本公积。 本次增

资完成后，松发品牌家居仍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根据本次交易的安排，增资完成后，公司将通过转让所持有的松

发品牌家居100%股权方式进行置出资产交割。

增资资产及增资后松发品牌家居的情况如下：

增资前注册资本

（万元）

增资后注册资本

（万元）

增资资产

评估价值（万

元）

评估报告编号

10 50,000

松发股份截至评

估基准日（即2024

年9月30日） 的全

部资产和经营性

负债

51,310.47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

司拟进行资产重组所涉及的

置出资产及负债市场价值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众华评报

字[2024]第061号）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

的规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4月修订）》等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公司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割事宜符合上述重组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关联董事卢堃、林培群回避表决。

本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根据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本议案无需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